
 南亞技術學院暨附設進修學院各學制學生學雜費分期繳納申請表 

 

學生              茲因家庭經濟狀況困難，無法一次付清學雜費且 

無法辦理就學貸款及其他優惠減免，故申請 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    

學雜費分期付款繳納;本期應繳學雜費總額新台幣             元整 

且前期無任何欠款，請准予辦理。 

分期方式：學期結束前分四期繳清。 

第一期：         月         日繳交               元整 

第二期：         月         日繳交               元整 

第三期：         月         日繳交               元整 

第四期：         月         日繳交               元整 

＊期末考前兩週(第 16週)必須繳清學費，如未繳清視同未完
成註冊，期末考將執行扣考。 

＊申請表及切結書經導師、系主任簽章後，於繳交第一期款
項時交回出納組。 

敬陳 

導師： 系主任： 

出納： 總務長：  

會計主任： 校長： 

 

□碩士班  □日四技  □五專  □進修部四技  □進修部二技 □進修部二專   

□進修學院□進修專校□在職(營區)專班 

                   系(組)      年      班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

手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家電話: 

 


